
2022年农业产业帮扶资金实施指导意见

为提高农业产业帮扶资金的指向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探索建立科学合理、覆盖全面、指向精准的资金管理新机制，切实发挥财政投入在产业帮扶中的引领支撑作用，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总体思路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部署，在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立足脱贫地区农业资源禀赋，选准特色产业、扶持新型主体、构建利益机制、完善服务体系，以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为目标，以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作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明晰脱贫群众增收来源为抓手，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加快培育区域优势特色产业。按照“首位主导、龙头牵引、园区承载、要素聚集、整县推进”的思路，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脱贫地区农民群众持续增收。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因地制宜布局产业。要立足脱贫地区资源禀赋，综合考虑光热水土条件、生产基础和技术支撑，因地制宜规划产业布局，以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围绕乳制品、生猪、蔬菜、茶叶、苹果、家禽、食用菌、肉牛肉羊及猕猴桃等9个全产业链，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开发乡村多元价值，推进产业集群、产业园及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等重点项目发挥效益，保障蔬菜、生猪等“菜篮子”供应，推动特色产业全面提质增效。
（二）坚持精准覆盖脱贫人口。农业产业帮扶项目布局要尽可能覆盖脱贫地区有发展产业意愿的群众，在组织申报、编制计划时，要提出带动贫困人口的指标任务，实现脱贫人口精准受益。巩固完善脱贫攻坚期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优化队伍结构、提升能力水平，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三）坚持新型主体引领带动。实施财政补助项目的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主体，要积极承担起在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农民增收中的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明确采取土地入股、土地流转、劳务报酬等多种形式，持续带动脱贫群众增收。
三、资金和项目管理
（一）实施范围。支持56个脱贫县用于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培育壮大集体经济组织等，巩固产业脱贫成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增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资金规模。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对于略阳县、镇巴县、汉滨区、紫阳县、岚皋县、白河县、山阳县、柞水县、商南县、丹凤县、镇安县等11个脱贫县，每县切块下达935万元，其余45个脱贫县，每县切块下达665万元。
（三）使用方向。脱贫县（区）根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需要，自主整合、统筹安排使用，资金安排使用上要兼顾脱贫村和其他村、脱贫户和其他户，推进区域内均衡发展。对不需要统筹整合产业帮扶资金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脱贫县，要将产业帮扶资金优先用于产业项目，将支持产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以规模化生产经营为抓手，发展壮大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全面推进粮食规模化生产经营。项目资金不得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建造办公场所、改善办公条件、发放人员工资补贴等无关的支出。
（四）项目条件。产业帮扶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是项目内容为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当地优势特色产业；二是优先扶持脱贫地区具有一定规模，已形成的产业园或加工基地；三是建立了“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利益带动联结机制的项目主体。
（五）管理程序。产业帮扶资金切块下达，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申报和评审工作。一是制定符合本地区产业特点的项目评审方案和评审标准。二是公开确定遴选项目主体。三是坚持公开、公正、合规，评定出符合产业帮扶资金支持条件的项目。各县（区）要依据产业发展规划，针对本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薄弱环节和产业发展重点，因地制宜储备一批产业帮扶项目。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有关市县要成立协调机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县（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方案，在实施区域遴选、实施方案制定、申报单位确定、督查验收和总结宣传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公开、公正、合规，共同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二）健全管理制度。各有关市县要结合本意见，制定相应的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建立科学合理、覆盖全面、指向精准的产业帮扶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指导项目建设单位建立项目档案，以备检查验收。档案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实施方案、公告公示、帮扶资金使用台帐、收益统计台账、效益分析、带动群众增收等材料。
（三）加大投入力度。各县（区）要根据本区域脱贫工作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整合各项涉农资金，尽快形成扩大投入、放大效应、合力攻坚的产业帮扶投入模式。鼓励各市县采取建立风险池等方式，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入产业扶贫，拓宽产业帮扶投入渠道。
（四）强化监督检查。有关市县加强资金管理，管好用好资金，严禁虚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现象发生；加强工作督导、业务指导，及时掌握项目实施情况；加强项目实施情况监督检查，及时纠正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项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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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农业产业帮扶项目资金分配表
	市、县（区）
	资金用途
	2022资金（万元）

	西安市
	
	665

	周至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铜川市
	
	1995

	宜君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印台区
	农业产业帮扶
	665

	耀州区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宝鸡市
	
	3325

	太白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千阳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麟游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扶风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陇 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咸阳市
	
	2660

	长武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旬邑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永寿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淳化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渭南市
	
	3325

	合阳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澄城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富平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蒲城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白水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汉中市
	
	7190

	洋 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西乡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勉  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留坝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宁强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佛坪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略阳县
	农业产业帮扶
	935

	镇巴县
	农业产业帮扶
	935

	南郑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城固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安康市
	
	7730

	汉滨区
	农业产业帮扶
	935

	汉阴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石泉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宁陕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镇坪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紫阳县
	农业产业帮扶
	935

	岚皋县
	农业产业帮扶
	935

	旬阳市
	农业产业帮扶
	665

	白河县
	农业产业帮扶
	935

	平利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商洛市
	
	6005

	商州区
	农业产业帮扶
	665

	丹凤县
	农业产业帮扶
	935

	镇安县
	农业产业帮扶
	935

	柞水县
	农业产业帮扶
	935

	山阳县
	农业产业帮扶
	935

	商南县
	农业产业帮扶
	935

	洛南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延安市
	
	1995

	宜川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延川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延长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榆林市
	
	5320

	横山区
	农业产业帮扶
	665

	绥德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吴堡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佳 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清涧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子洲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米脂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定边县
	农业产业帮扶
	665

	合计
	
	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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